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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股票简称：北京利尔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接到公

司董事赵伟先生关于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董事赵伟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赵继增之子，赵

继增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赵伟先生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的信心，计划以自筹资金在未来

６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以及市场情况，以不超过

９

元

／

股的价格，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０．５％

且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

２％

的股份。

三、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四、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

增持计划实施前， 赵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赵继增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６

，

０４１

，

９３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４．４５％

）。

五、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六、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七、公司董事赵伟先生承诺，增持期间自首次增持之日起算不超过六个月；在增持期

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

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公司将关注赵伟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４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鲁峰先生关于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鲁峰先生。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鲁峰先生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

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计划以自筹资金在未来

３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不低于

２０

万股、不高于

２００

万股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四）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

增持计划实施前，鲁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８

，

０１８

，

５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３２．８０％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五）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六）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七）公司实际控制人鲁峰先生承诺，增持期间自首次增持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

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

计划增持。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鲁峰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４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和传真等方

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乐伍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的董事充分讨论与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全体董事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从

事废旧电池回收业务的议案》；

根据国家十二五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规划的精神以及行业环保发展趋势，

公司作为生产铅酸蓄电池的专业规范厂家，为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决定

利用掌握的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生产、 环保设备以及多年从事蓄电池行业的经

验，开展废蓄电池的收集、回收业务。

为此公司计划第一步投资

２００

万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公司经营范围：废

旧电池的收集、回收（暂定），子公司名称暂定为猛狮环保再生资源发展有限公

司。 子公司具体情况待注册成立后，本公司再另行公告。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出资在公司董事

会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４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以下简称 “核查意见”），由于工作人员工作疏

忽，造成《核查意见》中内容出现差错，董事会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更

正后的 《核查意见》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核查意见》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内容：

“二、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

。。。。。。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前期以自筹资金投入 “重庆顾地

年产

２６

，

５００

吨管道扩建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出

具了勤信核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５５

号《关于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

更正后内容：

“二、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情况

。。。。。。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前期以自筹资金投入 “重庆顾地

年产

２６

，

５００

吨管道扩建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出具了

勤信鉴证［

２０１２

］

１０２４

号《关于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宝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８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完成证券登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

称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赵美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６９

号）的批准。

同时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赵美光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７０

号）， 核准豁免赵美光及一致行动人以资产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持

有公司

１４２

，

７９９

，

１５０

股股份， 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４０％

而应履行的

要约收购义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已经完成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具体证券变更登记情况如

下表：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

：

ＳＴ

宝龙

证券类别 变更前股数 变更股数 变更后股数

无限售流通股

９９

，

６３７

，

８００ ０ ９９

，

６３７

，

８００

限售流通股

０ １８３

，

６６４

，

５０１ １８３

，

６６４

，

５０１

合计

９９

，

６３７

，

８００ １８３

，

６６４

，

５０１ ２８３

，

３０２

，

３０１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名次 股东名称

（

全称

）

持有数量 质押

／

冻结总数

１

赵美光

１０６

，

０６６

，

２５０

２

吴培青

２８

，

０８４

，

１００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赵桂媛

１８

，

３６６

，

４５０

４

赵桂香

１８

，

３６６

，

４５０

５

刘永峰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６

任义国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７

马力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８

李晓辉

９

，

１８３

，

２２５

９

孟庆国

４

，

１３２

，

４５１

１０

张永胜

２

，

０２１

，

０００

广东东方兄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３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

ｌｓ２０１２－０５５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拟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接到控股股

东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新工投资集团”）关于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１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新工投资集团计划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起， 于未来

３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

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

新工投资集团承诺： 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法定期限内，新

工投资集团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过计划增持限

额，不减持所持有的股份。

２

、 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直接持有公司

２１％

股

份，新工投资集团通过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南京医药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股权结构图如下：

３

、公司亦将继续关注新工投资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３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

号银泰中心

Ｃ

座

１７

层会议

室。

３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２０

，

８０８

，

５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９．６５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琪先生。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刘建华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邓志高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

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出售华联一号楼和

华联大厦部分商业用房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２０，８０８，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此项议案为特别决议审议的议案， 该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因上述议案中的交易对方银泰百货宁波海曙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二大股东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银泰”）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沈国军先生，故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关联方中国银泰现持有我公司

２４．８３％

的股权、股票

１８３

，

９２９

，

７３６

股。 在本次股东大会中，中国银泰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郝瀚律师、石易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附件

关于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

备查文件：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７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自行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１３．７７％

）发出的《关于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海航置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行召开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通知

中的内容，公司代为发布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本股东”）持有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原企业名称“上海九

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九龙山”）

Ａ

股

１７９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占九龙山股本的

１３．７７％

，为九龙山第一大股东。 截止

本公告日，本股东已连续持有上述股份超过

９０

日，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的规定。

本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８．２．５

条规定，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锁定全部股份。

根据《公司法》、九龙山《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本股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方式向九

龙山董事会发出《关于召开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通知》，并提交了

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提案。 九龙山董事会做出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会议决议拒绝召开。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本股东又以书面方式向九龙山监事会发出《关于召开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通知》，并提交了改选董事会、监事会的提案。 九龙山监事会做出第五届监事会

第

８

次会议决议拒绝召开。

在九龙山董事会和监事会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情况下，本股东依法自行召集召开九龙山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上午

０９

：

３０

２

、签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上午

０９

：

００－０９

：

３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为

Ａ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为

Ｂ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

４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上海紫金山大酒店金陵厅

５

、召集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７

、表决方式：投票表决

８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及

其委托代理人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Ｂ

股股东

及其委托代理人。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２

）九龙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股东提出如下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改选提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１

、关于提请免去李勤夫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２

、关于提请免去杨志凌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３

、关于提请免去沈焜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４

、关于提请免去徐海宁女士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５

、关于提请免去王世渝先生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提案；

６

、关于选举陈文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７

、关于选举张岭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８

、关于选举李爱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９

、关于选举刘丹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

、关于选举沈主英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１１

、关于提请免去宋菊女士公司监事职务的提案；

１２

、关于选举廖虹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以上提案均为普通议案，需获得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委托代理人）二分之一以上的表决权。 提案

全文见附件一。

上述董、监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见附件

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异地股

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收到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３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８８

号上海浦发大厦

２３

层

Ｅ／Ｆ

单元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会议室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４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请于会议召开前到达会议地点，进行出席会议签到，以便验证入场。 法人

股东代表需提交股东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自然人股

东及代表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召集人联系人：郑岩

／

张博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７５７１１１／０１０－６０１９５３３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７５７０８５

２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附件一：提案的具体内容

附件二：董、监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５日

附件一：提案的具体内容

１

、关于提请免去李勤夫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各位股东及代表：

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１

］

５４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浙江九龙山

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Ｏｃｅａ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

Ｒｅｓｏｒ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分别

盈利人民币

８４

，

４３６

，

８０１．３４

元、美元

２

，

７１７

，

５５９．７５

元、美元

１９

，

１５７

，

９３６．４０

元，并责成公司董事会追缴以上短线交易

所获收益，但公司董事会迟迟未履行追缴义务，严重损害了广大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没有获得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

人的认可与确认、程序上亦未经其签字，而公司董事会未尽严格审核义务即采用其数据并对外发布公告。

李勤夫先生没有履行作为董事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有鉴于此，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

东大会免去李勤夫先生公司董事职务，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关于提请免去杨志凌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各位股东及代表：

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１

］

５４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浙江九龙山

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Ｏｃｅａ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

Ｒｅｓｏｒ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分别

盈利人民币

８４

，

４３６

，

８０１．３４

元、美元

２

，

７１７

，

５５９．７５

元、美元

１９

，

１５７

，

９３６．４０

元，并责成公司董事会追缴以上短线交易

所获收益，但公司董事会迟迟未履行追缴义务，严重损害了广大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没有获得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

人的认可与确认、程序上亦未经其签字，而公司董事会未尽严格审核义务即采用其数据并对外发布公告。

杨志凌先生没有履行作为董事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有鉴于此，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

东大会免去杨志凌先生公司董事职务，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关于提请免去沈焜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各位股东及代表：

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１

］

５４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浙江九龙山

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Ｏｃｅａ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

Ｒｅｓｏｒ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分别

盈利人民币

８４

，

４３６

，

８０１．３４

元、美元

２

，

７１７

，

５５９．７５

元、美元

１９

，

１５７

，

９３６．４０

元，并责成公司董事会追缴以上短线交易

所获收益，但公司董事会迟迟未履行追缴义务，严重损害了广大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没有获得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

人的认可与确认、程序上亦未经其签字，而公司董事会未尽严格审核义务即采用其数据并对外发布公告。

沈焜先生没有履行作为董事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有鉴于此，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

东大会免去沈焜先生公司董事职务，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

、关于提请免去徐海宁女士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东大会免去

徐海宁女士公司董事职务，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

、关于提请免去王世渝先生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提案；

各位股东及代表：

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１

］

５４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浙江九龙山

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Ｏｃｅａ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

Ｒｅｓｏｒ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分别

盈利人民币

８４

，

４３６

，

８０１．３４

元、美元

２

，

７１７

，

５５９．７５

元、美元

１９

，

１５７

，

９３６．４０

元，并责成公司董事会追缴以上短线交易

所获收益，但公司董事会迟迟未履行追缴义务，严重损害了广大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没有获得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

人的认可与确认、程序上亦未经其签字，而公司董事会未尽严格审核义务即采用其数据并对外发布公告。

王世渝先生没有履行作为独立董事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有鉴于此，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

东大会免去王世渝先生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

、关于选举陈文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陈文理先生为公司董事，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

、关于选举张岭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张岭先生为公司董事，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

、关于选举李爱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李爱国先生为公司董事，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９

、关于选举刘丹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刘丹先生为公司董事，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关于选举沈主英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沈主英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关于提请免去宋菊女士公司监事职务的提案；

各位股东及代表：

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作出的［

２０１１

］

５４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浙江九龙山

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Ｏｃｅａ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

Ｒｅｓｏｒ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分别

盈利人民币

８４

，

４３６

，

８０１．３４

元、美元

２

，

７１７

，

５５９．７５

元、美元

１９

，

１５７

，

９３６．４０

元，并责成公司董事会追缴以上短线交易

所获收益，但公司董事会迟迟未履行追缴义务，严重损害了广大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没有获得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

人的认可与确认、程序上亦未经其签字，而公司董事会未尽严格审核义务即采用其数据并对外发布公告。

宋菊女士没有履行作为监事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对上述行为予以监督与纠正，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有鉴于此，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

东大会免去宋菊女士公司监事职务，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关于选举廖虹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和履行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治理责任和义务，我公司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廖虹宇先生为公司监事，请予审议。

提案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二：董、监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历表

（一）董、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陈文理（提名担任董事）个人简历

陈文理，男，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出生，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中国民航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作为教师服务于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培训部门， 在此期间接受美国联邦航空局工程师资格培训两年， 并考取美国联邦航空局工程师证书；

１９９０

年调入海南航空公司筹备组，作为创始人之一全程参与组建海南航空公司过程，担任公司董事并先后任职

维修工程部总经理、飞行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职务；

２０００

年全权负责海口美兰机场的股份制改造，任

职董事长，并于

２００２

年成功在香港上市。

现任集团董事局董事，分管航空业务、旅游业务两大板块。

陈文理先生与九龙山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九龙山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张岭（提名担任董事）个人简历

张岭，男，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出生，

２０００

年毕业于中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加入海航集团，历任海航集团人力

资源部副总经理、海航集团项目开发与管理部常务副总经理、海航集团办公室主任、共青团海航集团团委书记、

海航集团国际投资管理部总经理、海航集团信息管理部总经理、海航集团新闻发言人等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担任海航集团执行总裁助理兼集团董事局秘书、海南海航航空信息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担任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职务。

现任海航集团国际总部（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岭先生与九龙山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九龙山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李爱国（提名担任董事）个人简历

李爱国，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民族：汉族，籍贯：山东，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先后在中央警卫局、

总参某部服役；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先后在公安部审计局、经济犯罪侦察局、证券犯罪侦察局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当

选为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担任海航基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担任海航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现任海航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海航集团国际总部（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海南海岛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爱国先生与九龙山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九龙山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刘丹（提名担任董事）个人简历

刘丹，男，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出生，湖北襄阳人，中共党员，海南省青年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９９３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

大学，金融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４

年进入海南省航空公司，主要从事财务、投融资管理工作；

２０００

年担任长安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组织参与长安航空公司股份制改造工作；

２００１

年参与海南航空对中国新华航空公司的重组

工作，并担任中国新华航空财务总监职务；

２００６

年担任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负责上市公司的资本运

营和收益提升管理工作。

现任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

刘丹先生与九龙山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九龙山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沈主英（提名担任独立董事）个人简历

沈主英，男，

１９４７

年

６

月出生，

１９６６

年毕业于集美水产学校，毕业后先后在福建龙海县革委会、龙溪地委工作；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外派香港中旅集团工作，先后担任该集团办公室经理、集团助理总经理、集团董事副总羟理，参与深圳

特区

华侨城的开发建设工作。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兼任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香港上市代码

３０８

）董事总经理、董事

局副主席兼总经理，先后担任深圳世界之窗有限公司董事长、港中旅（珠海）海洋温泉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芒果网

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等多家公司董事；

１９９５

年到清华大学进修国际金融专业。

１９９７

年

离开香港中旅集团回内地；

２０００

年派往香港任香港中旅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局副主席兼总经理、

香港中旅集团常务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退休。

沈主英先生与九龙山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九龙山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廖虹宇（提名担任监事）个人简历

廖虹宇，男，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出生，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作为法务人员、法务经

理服务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法律事务办公室，期间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参加

ＧＥ

黑带培训并获得黑

带培训合格证书；

２００９

年调入海航易生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任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调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任合规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调入海航航空控股有限公司任合规部副总经理。

现任海航旅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合规部总经理。

廖虹宇先生与九龙山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九龙山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现提名沈主英为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

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

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

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

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

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

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

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

名人在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

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盖章）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沈主英，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为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

海九龙山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

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

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

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

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

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

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上

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

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 ０

日内辞去

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沈主英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结束止。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提请免去李勤夫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２

、

关于提请免去杨志凌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３

、

关于提请免去沈焜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４

、

关于提请免去徐海宁女士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５

、

关于提请免去王世渝先生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提案

；

６

、

关于选举陈文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

７

、

关于选举张岭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

８

、

关于选举李爱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

９

、

关于选举刘丹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

１０

、

关于选举沈主英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

１１

、

关于提请免去宋菊女士公司监事职务的提案

；

１２

、

关于选举廖虹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

√

”，三者中只能选其

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如委托人未作出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口 否口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持股数： 股东账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８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股东自行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相关议案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１３．７７％

）（以下简称“海航置业”）发出的《关于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和《关于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行召开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要求自行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提请免去李勤夫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２

、关于提请免去杨志凌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３

、关于提请免去沈焜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４

、关于提请免去徐海宁女士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５

、关于提请免去王世渝先生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提案；

６

、关于选举陈文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７

、关于选举张岭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８

、关于选举李爱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９

、关于选举刘丹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１０

、关于选举沈主英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１１

、关于提请免去宋菊女士公司监事职务的提案；

１２

、关于选举廖虹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就上述议案，海航置业曾先后向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发出要求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

和监事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会议【详见公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２

号）】及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８

次会议【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５

号）】，在审慎审议上

述议案内容后，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均拒绝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并分别对海航置业提出的议案做了解释和说明。

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五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会议具体意见如下：

公司

８

名董事以

１

票同意、

１

票弃权，

６

票反对的表决意见拒绝召开公司股东大会。 综合

６

名董事的反对理由，汇

总如下：

（

１

）、根据《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Ａ

）股》第

２．１

条“在支付全部股权对价后，甲、乙、丙三方要求召

开标的公司董事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人员。 如受让方提前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则标的公司董事会可提前改

选”。

（

２

）、根据《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Ａ

）股》第

４．２

条“在股份已过户变更登记并且股权转让款已全

部支付后的

１５

天内，标的公司应发出通知要求召开临时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提议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 在等额

选举的九名董事候选人中，乙丙方有权提名两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四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有权提名非职工

监事候选人”。

（

３

）、由于

Ａ

股股权转让款纠纷，出让方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已向海航置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并通过司法冻结了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九

龙山

Ａ

股股票

１２８６８．２

万股，冻结了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九龙山

Ａ

股股票

１１６９２．８

万股。

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ＲＥＳＯＲ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作为九龙山

Ｂ

股出让方，向

Ｂ

股受让方

香港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催款通知书，并抄送给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以临时公告

形式披露了该事项。 经了解，该催款通知书以

ＥＭＳ

形式寄出，总共投递三次，均被拒收，最终退回。

事后，香港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未向

ＲＥＳＯＲ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股份公

司作出任何关于

Ｂ

股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的解释说明。

鉴于以上情况，股权受让方与股权出让方现就股权转让款存在重大争议，并已诉诸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因此，在法院就该案件未作出最终结案之前，海航置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要求改选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

尚不具备条件。

二、公司五届监事会第

８

次会议具体意见如下：

１

、公司五届监事会第

８

次会议具体意见：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监事会曾收到海航置业通知，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 监事会也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

５

次会议，就此议案作出决议，并予以公告（详见临

２０１２－２６

号）。

（

２

）、根据《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Ａ

）股》第

２．１

条约定：“在支付全部股权对价后，甲、乙、丙三方

要求召开标的公司董事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人员。 如受让方提前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则标的公司董事会可

提前改选”。

（

３

）、根据《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Ａ

）股》第

４．２

条约定：“在股份已过户变更登记并且股权转让款

已全部支付后的

１５

天内，标的公司应发出通知要求召开临时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提议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 在

等额选举的九名董事候选人中，乙丙方有权提名两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四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有权提名非

职工监事候选人”。

（

４

）、根据《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二股权转让合同（

Ｂ

）股》第

２．４

条约定：“在支付全部股权对价后，甲、乙方要求召

开标的公司董事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人员。 如受让方提前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则标的公司董事会可提前改

选”。

（

５

）、根据《九龙山收购协议之二股权转让合同（

Ｂ

）股》第

４．２

条约定：“在股份已过户变更登记并且股权转让款

已全部支付后的

１５

天内，标的公司应发出通知要求召开临时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提议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 在

等额选举的九名董事候选人中，乙丙方有权提名两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四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有权提名非

职工监事候选人”。

（

６

）、从上述二份合同条款可见，

Ａ

、

Ｂ

股股权转让款付清，是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的前提条

件，也是协议双方作出的承诺。 现协议双方就股权转让款纠纷各执一词，并已上诉至人民法院，至今尚未判决。

（

７

）、监事会提议：由监事会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一家（也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对海航置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香港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受让主体的

Ａ

、

Ｂ

股

付款明细进行审计，并就付款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呈交监事会，并抄报给上海证券交易所。

监事会在收到该专项审计报告后，再就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

会、监事会”之议案进行审议。

鉴于以上情况，监事会最终作出决议如下：

在目前情况下，不同意海航置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

２

、会议结束后，公司监事会即以

ＥＭＳ

形式分别向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和

香港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关于要求对

Ａ

股股权转让款项进行专项审计的函》和《关于要求对

Ｂ

股股

权转让款项进行专项审计的函》，同时抄报上海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但上述三家股东公司依旧拒收，因此，

监事会提议的专项审计工作无法进行。

综上，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正在向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催讨剩余

Ａ

股股权转让款约

５．３４

亿元，

ＲＥＳＯＲ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正在向香港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催讨剩余

Ｂ

股股权转让款约美元

４２００

万元。公司监事会提议的

由会计师出具

Ａ

、

Ｂ

股股权转让款专项审计报告一事，也无法进行。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重申：由于不符合

Ａ

、

Ｂ

股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条件，因此不同意海航置业在目前自行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改选董事会、监事会。即使海航置业自行召开该股东大会，在

Ａ

、

Ｂ

股股权转让协

议没有完全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也不具备生效条件。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５日


